修法草案一：《民法物權編施行法》增訂第 9-1 條
【說明】： 馬祖地區地政體制之建立遠遲於台灣本島，行政機關遲至民國 82 年始成立，在此之前民眾無從辦理登記。本修正案旨在確保民眾在制度真空期的占有事實能獲得法律承認。
【草案條文】：
第 9-1 條
稱馬祖地區祖遺土地者，指於福建省連江縣地政機關成立前，已由居民祖先佔有並世代傳承之土地。
前項土地，因馬祖地區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始正式成立地政機關，其依民法物權編規定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時，其占有期間之計算，應以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為時效占有屆滿之基準日。
於前項基準日前已占有達民法規定之取得時效期間者，則視為所有人登記。其因戰地政務時期軍事需要致占有中斷者，視同占有不中斷。

修法草案二：《離島建設條例》第九條第六項修正
【說明】： 現行《離島建設條例》第 9 條雖有返還規定，但程序仍過於繁瑣且對於「占有持續性」要求過嚴。本修正旨在針對馬祖地區增訂「特別條款」，解決占有起迄點認定的爭議。
【草案條文】：
第九條（修正第六項）
  馬祖地區之祖遺土地，其因戰地政務時期或軍事原因，致未能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或遭收歸國有者，原土地權利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：戶籍謄本、四鄰證明或同鄉聚落耆老證明等，向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申請返還。
針對馬祖地區，前項申請返還之取得時效認定，應以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（連江縣地政事務所成立日）為占有事實之截止計算日。 凡於該日前已占有達法律規定年限，或因軍事佔用致占有中斷者，均得申請登記為私有。地政機關受理申請後，應簡化審查程序，除有明顯權利衝突外，不得逕予駁回。
